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湖教科规办[2005]4号

----------------------------------------------------------

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转发《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05年委托课题招标通知》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部分市属学校：

现将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教科规办[2005]6号《关于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05年委托课题招标通知》转发你们（附后）。有条件的县（区）教育局、教科研单位和学校可根据通知要求申请投标。为沟通联系，申请投标有意向的单位应与市教科规划办先行取得联系（联系办公室电话：2057859，联系手机号码：666351或13857296351，联系人，汤有根），我们将于近期组织由申请投标有意向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碰头会，作一定的酝酿与商讨，然后确定若干个申请投标的单位，经申请准备，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市教科规划办办理向省申报所需的审核盖章手续。

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主题词：转发  教科规划  课题招标  通知                            
  抄送：市教育局、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市县（区）教科所              

  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5年3月1日印发 

附件一：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浙教科规办[2005]6号

关于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05年委托课题招标的通知
各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高校：

为推进我省教育科学研究，提高教育行政决策咨询科学化，使教育科学研究成果更好地为教育行政决策与管理服务，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委托课题的招标投标工作。本类课题是决策咨询类课题，要求对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有明显的导向或引导作用，成果研究报告要强化决策建议，注重研究成果的实践性和实效性，突出操作性的措施和内容。本次招标投标工作不接受纯理论课题。为规范委托课题的招标投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投标单位和投标人 
投标单位：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院）、有关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及其它经审查符合条件的机构或组织。投标人须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每个投标人只能申请一项课题。 
    二、招标课题 
SZB 1、浙江省“教育强省”建设的指标体系及发展战略研究 
SZB 2、全面提升浙江高等教育质量对策研究 
SZB 3、在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背景下浙江省职业教育改革研究 
SZB 4、教育公平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应用研究 
SZB 5、集团化教育的模式与成效研究 
SZB 6、其它对我省教育事业发展有重大咨询价值的课题 
三、招标课题申报要求 
1、申报截止时间：2005年3月20日，各申报单位的申报表（一式10份）经各市教科规划办（高校科研部门）审核盖章后，集中送（寄）省教科规划办公室。 
2、申报数量分配：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各5项，其它市各3项；浙江大学7项，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学院、浙江教育学院各5项，其它高校（含师范类各2项）其余各1项。 
3、申报费：初审推荐单位在报送出《申报表》的同时，应通过银行（户名：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帐号：1202050609008800205，开户行：工行杭州高新支行）集中交汇每项300元的申报评审费。 
四、开标、评标和中标 
　　1、评标由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由省教科规划办公室邀请相关同行专家组成。 
　　2、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价标准和方法进行评审和比较，向省教科规划办公室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并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 
　　3、省教科规划办公室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 
　　4、中标人的投标应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能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研究经费达到招标人的研究目标。 
　　5、中标人确定后，由省教科规划办公室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人应在接到中标通知后半年内完成研究工作。 
　　五、签订委托课题研究合同 
　　1、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一周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委托课题研究合同。 
　　2、委托课题研究合同约定双方责任与权利，规定双方的管理关系以及违约处理责任等内容。主要内容有： 
　　（1）中标人的研究责任：全权负责组织课题组完成研究目标； 
　　（2）招标人的责任：按时拨付研究经费； 
　　（3）中标人所在单位的责任：对中标人研究活动的信誉保证与条件支持等； 
　　（4）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处理； 
　　（5）违约的处理。 
　　六、招标课题研究经费 
　　1、招标课题研究经费由省教科规划办公室按每项2—4万元幅度提供资助，并按下列方式进行拨付：一般分三次拨付，签订合同后拨付40%，课题组向省教科规划办提交研究报告后拨付30%，课题通过省教科规划办组织的鉴定后拨付剩余40%。 
　　2、招标课题研究经费允许开支的项目有：资料费、上机费、调研差旅费、会议费、印刷费、评审费、稿费等。 
　　3、招标课题研究经费不允许用于与课题研究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开支项目上，也不允许挪做其他课题研究或其他活动。 
　　七、验收 
　　1、省教科规划办公室组织评标委员会的同行专家对成果进行鉴定，形成书面鉴定意见。 
　　2、根据专家书面鉴定意见，对研究成果进行审定，作出验收意见，并将验收意见通知课题负责人。 
　　八、奖励与处罚 
　　1、对高质量完成研究工作，主要政策建议为省政府、省教育行政部门采纳的研究成果，将另行给予课题负责人1—2万元的奖励。 
　　2、对未完成招标课题研究工作，未能达成研究目标的课题负责人，要追还课题研究经费。课题负责人两年内不得再参加竞标。     
九、招标时间安排 
    1、2005年3月20日前为课题投标阶段，参加投标的单位可通过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网查询和下载课题招标的公告、投标申请书（http://www.zjedusri.com.cn—教科规划）。/ 
2、2005年4月10日前省教科规划办将组织评标委员会，对投标单位的资格、内容等进行评审，择优确定中标单位，并在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网站等媒体公布结果，同时与中标单位（课题负责人）签订正式协议。 
招标课题咨询联系：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杭州市文三路140号），联系电话：（0571）88062927 传真：88063029，联系人：盛阳荣。
     附件：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05年委托课题申请书 
二00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附件二：

	总编号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05年

委托课题申请书
         课  题  编  号  SZB                  

课  题  名  称                        

课 题 负 责 人                        
负责人所在单位                        

填  表  日  期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5年2月
委托课题申请表
	负责人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担任导师
	

	工作单位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单位）             （家庭）            （手机）

	课题名称
	

	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注：不够可加页。

	研究的基本进度、内容、预期成果（要有相对详细的阐述）



	


	

	所在单位意见（盖章）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初审单位意见（盖章）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评

标

结

果
	专家组评审意见

组长                      年     月    日

	
	课题管理部门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